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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本院徐委員榛蔚，針對近年來國內社會屢傳因加害者跟蹤騷擾而

致被害者死傷之案件，而聯合國第 60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（CSW）

於今（105）年舉行時，亦就跟蹤騷擾對婦女之威脅進行討論，認

為相關法令付之闕如，而科技網路更加速跟蹤騷擾犯罪的機會與

便利，另據聯合國資料顯示，目前全球婦女人身安全三大威脅分

別為家庭暴力、性侵害、跟蹤騷擾，各國更就跟蹤騷擾問題採取

積極態度，並制定相關法規，以期遏止犯罪；查國內針對陌生人

士跟蹤騷擾案件僅有社會秩序維護法得直接予以規範，惟其對加

害者之拘束強度不彰，對被害者之保障更相形減弱，爰要求衛生

福利部等相關單位應儘速就現時社會跟蹤騷擾情形檢討並修正相

關法律規範，以保障國人人身安全，穩定社會秩序，特向行政院

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據我國衛生福利部最新統計，其中曾經結婚婦女在一生中遭到伴侶跟蹤騷擾者達 5.2%，即

約有近 36 萬名婦女曾有遭受伴侶跟蹤騷擾之夢魘，而依民間團體相關調查統計亦指出，台

灣每 8 位女性就有 1 位曾經被跟蹤騷擾，以實例觀之，除近日台南男教師跟蹤騷擾女藥師

達 300 天、去（104）年新北黃小姐遭妹妹前男友跟蹤騷擾長達 6 年、或是 103 年張姓男子

當街砍殺前女友等案件，不僅對被害者造成嚴重身心創傷，相關問題儼然成為治安死角。 

二、為期完善保障國人人身安全，並穩定社會秩序，爰要求衛生福利部等相關單位應儘速就現

行相關法律規範進行檢討並修正，以符現時社會狀況。 

（六）本院徐委員榛蔚，針對衛生福利部於 104 年重啟醫學系公費生制

度，要求公費醫學生於 6 年醫學院學業後，立即投入 6 年培訓計

畫與 6 年偏鄉服務，違約者除須支付 1,500 萬罰鍰，其醫師執照亦

會被衛福部保留；就其制度立意，是為解決偏鄉醫療資源不足及

五大科醫師人力不足現象，衛生福利部亦表示訂定違約條款係期

望「備而不用」，非為處罰學生，但於嚴格規範之下，卻未見相

關單位就現行醫療工作環境條件苛刻，醫護權益保障不足等進行

同步改善之配套，形成治標不治本，為醫療體系長期發展埋下崩

壞隱憂，爰要求衛生福利部等相關單位，應立即提出醫學系公費


